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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
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建造师担任项目经理和注册监理工程

师担任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（以下简称“项目总监”）的任职行

为， 避免出现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超过规定数量任职、中标后

频繁更换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等违规行为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的

项目经理（即施工项目负责人，下同），并不得同时兼任其他

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机构成员。项目经理任职数量的计算适用

以下规则：

（一）同一工程相邻部分分标段发包或者分期施工且同一

项目经理管理不超过两个标段的，可视为一个工程。

（二）若干工程打包招标时，所需项目经理的数量原则上

与被打包招标工程的数量一致。位于五公里范围内的被打包招

标工程可以由同一项目经理兼任不超过两个工程的项目经理。

第三条 项目经理任职的起算时间按下列规则计算：

（一）对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（以下简称

招标工程），起算时间为中标结果公示之日起；

（二）对于其它建设工程（以下简称其它工程），起算时



—3 —

间为办理施工许可证之日或者取得主管部门批准开工（含开工

备案）手续之日起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及其项目经理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外

出经营介绍信等手续的，有关外地工程也应当计入项目经理的

任职数量，起算时间为办理外出经营介绍信等手续之日。

第四条 有关工程项目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再计入项目

经理的任职数量：

（一）工程已经通过竣工联合验收或者已办理竣工验收（水

务工程为合同完工验收，以下统称为“竣（完）工验收”）备

案手续，或者施工单位所承包的工程已通过竣（完）工验收的；

（二）工程已经完工，非因施工单位原因导致暂时无法办

理竣工联合验收或者竣（完）工验收备案手续，但建设单位已

经出具限期办理竣工联合验收或者竣（完）工备案手续承诺函，

并同意该项目经理另行任职的；

（三）招标工程非因施工单位原因致使工程项目中标后超

过 120天仍未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或者建设单位中止项目建设的，

施 工单位已经书面告知建设单位该项目经理需要另行任职的；

（四）其它工程非因施工单位原因致使工程项目未按时开

工或者停工累计时间达到 120天，施工单位已经书面告知建设单

位该项目经理需要另行任职的；

（五）对第三条第三项涉及的外地工程，有关施工单位中

标 的，按照本条第一、二、三项规定执行。有关施工单位未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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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, 以招标人出具的招标结果为依据，该外地工程不再计入

有关项目经理任职数量。

第五条 监理单位在任命项目总监时，应当遵守下列任职数

量的规定：

（一）项目总监最多可以同时兼任三个工程项目的监理机

构成员（含项目总监，下同），但应取得全部建设单位的书面

同意；

（二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工

程项目的监理机构成员。

第六条 项目总监的任职数量按下列规则计算：

（一）同一工程相邻部分分段发包或者分期施工的，可以

视为一个工程；

（二）若干工程打包招标时，所需项目总监的数量由招标

人在招标文件中作出规定；

（三）工程监理服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监理单位承担，

其 中配套建设的专业工程项目（包括燃气、供水、供暖等专业

工程） 不计入项目总监的任职数量。

第七条 项目总监任职的起算时间按下列规则计算：

（一）对于招标工程，起算时间为中标结果公示之日；

（二）对于其它工程，起算时间为办理施工许可证之日或

取得主管部门批准开工（含开工备案）手续之日起；

（三）监理单位及其项目总监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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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经营介绍信等手续的，有关外地工程也应当计入项目总监的

任职数量，起算时间为办理外出经营介绍信等手续之日。

第八条 有关工程项目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再计入项目

总监的任职数量：

（一）工程已经通过竣工联合验收（或办理竣（完）工验

收备案手续），或者专业监理单位派出的专业工程总监负责监

理的专业工程已经通过验收的；

（二）工程已经完工，非因监理单位原因导致暂时无法办

理竣工联合验收或者竣（完）工验收备案手续，但建设单位已

经出具限期办理竣工联合验收或者竣（完）工备案手续承诺函，

并同意该项目总监另行任职的；

（三）招标工程非因监理单位原因致使工程项目中标后超

过 120天仍未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或者建设单位中止项目建设的，

监理单位已经书面告知建设单位该项目总监需要另行任职的；

（四）其它工程非因监理单位原因致使工程项目未按时开

工或停工累计时间达到 120天，监理单位已经书面告知建设单位

该项目总监需要另行任职的；

（五）对第七条第三项涉及的外地工程，有关监理单位中

标的，按照本条第一、二、三项规定执行。有关施工单位未中

标的, 以招标人出具的招标结果为依据，该外地工程不再计入

有关项目总监任职数量。

第九条 在工程项目任职的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出现离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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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等无法继续履职的情形时，应当办理变更手续，任职人员

的变更应符合相关招投标政策文件的规定。

项目经理变更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，监理单位审核，建设

单位审定，项目总监变更由监理单位提出申请，建设单位审定。

重新委派的项目经理或者项目总监应当具备与原任职人员同等

资格并满足项目招标时的相应条件。

建设单位要求更换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的，由建设单位向

相关单位出具书面通知，相关单位重新委派项目经理或者项目

总监并办理变更手续。

同一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或者项目总监原则上变更次数不超

过两次（含两次）；工期两年以上的重大或者重点建设工程项

目的项目经理或者项目总监变更次数不超过三次（含三次）。

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变更手续经建设单位同意后，应当报

市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建设工程相关行政主管部门

进行变更备案。

第十条 市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建设工程相关行

政主管部门根据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的任职记录进行任职资格

锁定，任职项目数量超出本规定第二条、第五条规定的人员不

得参加公开招标项目投标、不得在新开工项目任职。锁定程序

如下:

（一）对于招标工程，市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

建设工程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自招标人提交中标人公示之日起，



—7 —

锁定中标项目的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的任职资格；

（二）对于其它工程，自办理施工许可证之日或者批准开

工(含开工备案)手续之日起锁定该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的任职

资格；

（三）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变更的人员，自完成市、区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建设工程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变更备案之

日起，锁定新委派人员。招标工程的原任职人员继续锁定六个

月， 其它工程的原任职人员同时解除锁定。

第十一条 项目通过竣工联合验收、办理竣（完）工验收备

案手续，或者继续锁定人员达到锁定时限后，信息系统自动予

以 解除锁定。由于系统原因未能自动解锁的，由企业提供佐证

材料予以解除锁定。

有关特殊情况需要解除任职锁定的，由相关单位或者个人提

供相应材料后予以解除任职锁定：

（一）项目已经通过竣（完）工验收或者专业工程已经通

过验收的，提供项目竣工验收报告、完工验收鉴定书或者专业

工程验收记录后对相关人员予以解除任职锁定；

（二）项目已经完工，非因施工或者监理单位原因导致无

法办理竣工联合验收或者竣（完）工验收备案手续的，提供经

建设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单位共同确认的完工证明以及建设单

位同意另行任职证明后对相关人员予以解除任职锁定；

（三）非因施工或者监理单位原因导致出现以下两种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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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，提供项目未开工或者中止建设的情况说明以及施工或

者监理单位告知建设单位项目经理或者项目总监需要另行任职

的书面函件后，对相关人员予以解除任职锁定：

（1）招标工程发出中标通知书后 120 天仍未办理施工许可

手续或者批准开工（含开工备案）手续开工的；

（2）建设单位中止项目建设，在市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或者其他建设工程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停工手续的。

（四）项目经理或项目总监已从原注册单位离职，原注册

单位不配合办理解除任职锁定手续的，由个人或者现注册单位

提供三库一平台注册证明或者其它已离职证明，予以办理解除

任职锁定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建设工程相关

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政府招标平台应当通过信息系统，实现项目

经理和项目总监任职数量信息共享，共同执行本规定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2年 3月 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7 日印发




